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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榮服處 106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一 

榮民劉春宏先生： 

雲林縣轄內已有許多老人安養

中心或養護中心與縣政府簽有

公費托育養護補助合約，建議雲

林榮家亦能與雲林縣政府簽

約，讓具有社會福利補助資格之

榮民(眷)進住，能享有地方政府

公費托育養護補助。 

業請雲林榮家依本會資源共享政

策，主動拜會雲林縣政府社政單位，

洽談雙方合作意願。如縣府同意納

入，隨即公告並請榮服處協助宣傳。 

二 

榮民郭瑞福先生： 

建議政府就國家現有場所設施

多加運用，舉辦符合公益的親子

活動，賡續把愛鄉愛國的族群思

想與情操薪火相傳。 

本會各業管可會同所屬機構，審慎評

估預算及場地設施情形，辦理是類活

動。另依財政部訂頒之「國有公用財

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定，各機

關經營之不動產可短期提供政府機

關或團體舉辦公益活動。 

三 

榮民曾彬恭先生： 

1. 肯定輔導會及榮服處對榮民

的照顧，但隨著年金改革的

實施，部分上校退階之榮

民，因小孩尚在就學階段，

但政策上卻刪除了渠等之子

女教育補助費，致必須工作

始能維持開支，建議恢復以

維生計。 

2. 希望輔導會能提供目前年金

改革最新資訊，讓大家了解。 

1. 軍人因職業之特殊性，各階均受役

齡之限制，上校階退伍之平均年齡

在 40-50 歲之間，正值子女就讀高

中或大學階段，學費負擔相對沉

重，基此本會將持續向主管機關行

政院人事總處與立法院委員說明

溝通，爭取上校階領俸人員納入子

女教育補助費發放對象。 

2. 國防部於106年 11月 14日公布之

「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

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分

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

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

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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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

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

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

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

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

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

說明及蒐整意見，提供主政機關國

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四 

榮民林志忠先生： 

年金改革請輔導會轉達兩項原

則，即為法律不溯既往及信賴保

護原則，以維護軍人尊嚴。 

1. 國防部於106年 11月 14日公布之

「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

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將分

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

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

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

參考依據。 

2. 所提之寶貴意見，本會將納入綜整

意見中彙辦。 

五 

榮民周登顯先生： 

年金改革的建議應該是要開源

並節流，才是正確的改革方法。 

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

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

案）1 個月公布期間，分別由國防部

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

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

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

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

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

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

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

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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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提供主政機關

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六 

榮民曾彬恭先生： 

輔導會職訓規定參加第 4 次以

後，第 5次參訓要自費 20%，但

勞動部職訓中心並無這項規

定，希望能比照辦理。 

1. 本會衡酌退除役官兵缺乏民間專

長，年齡較高，轉職就業不易，訂

定受訓限以 4次，並自第 5次開始

酌收 20%訓練費，期使參訓者能夠

珍惜訓練資源，慎選符合所需之訓

練，順利就業。 

2. 另為達到即訓即用目標，亦提供官

兵參加產訓合作訓練，不受參訓次

數限制；會外職訓補助，將原先限

制 2次參訓，每次申請金額 4萬元

之限制，修正為：以補助總金額 8

萬元管制，不受參訓次數之限制，

以滿足官兵就業職訓之需求。 

七 

榮民蕭榮奇先生： 

明年行政院已宣布調整軍公教

人員薪資 3%，希望輔導會爭取

一併調整榮民就養金，以落實照

顧榮民政策。 

本會為提升就養榮民生活水準，就養

給付自102年 1月 1日起調整為每月

1萬 4,150 元，另為因應明(107)年軍

公教待遇調整，亦積極向行政院爭取

調整就養給付。 

八 

榮民陳豐添先生： 

榮民榮眷基金會補助榮民子女

獎學金，若子女就讀研究所，一

年級因無成績單致無法提出申

請，二年級可提出一年級成績單

申請，但若二年級畢業後，因無

註冊，即使二年級成績優異，亦

無法提出申請，造成讀2年僅能

所提建議本會已於106年 12月 19日

函請該榮民榮眷基金會列入修正作

業要點，俟修正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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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1年，甚不合理，建議二年

級畢業後，下一學年度仍能以二

年級成績單提出申請。 

九 

榮民林亮葦女士： 

現行「創業貸款利息補貼」須已

獲貸其他政府部門貸款才可申

請，門檻高且補貼金額較低，且

僅補助 5年，誘因不足，致多數

榮民無申請意願。 

依此，建議事項如下： 

1. 編列常態性創業貸款補助，

如本年度王興詩將軍捐款所

訂之「創業貸款補助計畫」，

可提高退除役官兵申請意

願。 

2. 提高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次

數。 

3. 建議成立軍退者可申請之貸

款系統或管道，避免向銀行

申請困難重重。 

1. 本(106)年度所辦理之「退除役官

兵創業貸款補助措施」，經費來源

為榮民王興詩將軍個人捐款；本會

應捐款人之要求擴大辦理創業貸

款補助，其所定補助條件、金額均

甚寬鬆，屬個案辦理方式。本會辦

理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則係

以法定預算支應，其法制依據、預

算編製程序等，性質與上述個案補

助不同。 

2. 本會志願役退除役軍人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辦法，係經各方充分討論

研議後，依法定程序完成辦法制

定，於 105 年 2月頒布實施。爰所

提提高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次數之

建議，本會錄案納入後續法規修正

之參考。 

3. 目前各級政府辦理之創業貸款，均

委由銀行或金融機構核貸，亦由銀

行或金融機構進行授信風險評

估。所提成立退除役軍人貸款系統

或管道，除納入本會開辦創業貸款

研商意見外，另本會為協助退除役

官兵及眷屬順利創業，爰於 106 年

開始辦理「發現陶朱計畫」，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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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專業人員輔導，以解決創業相

關問題。明（107）年該計畫將加

大創業貸款取得之輔導，已規劃設

置專人協助「貸款計畫書」撰寫，

及由專業顧問撰寫「創業適性評估

報告」，期能協助當事人順利取得

所需貸款資金。 
 


